深圳狮子会监事会监督专员工作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了完善深圳狮子会监事会相关制度，更好地开展监事会监督工作，根据《深圳狮子会章程》、《深圳狮子会工作规则》、《深圳狮子会监事会制度》及相关规章制度，特制定此管理办法。
第二章 监督专员的产生
第二条 根据《深圳狮子会监事会制度》第四章第十七条规定：根据工作需要，监事会可委任监督专员若干名，协助监事会开展工作。
第三条 监督专员由监事提名、监事长委任。
第四条 监督专员每届任期为一年，从每年的7月1日起至次年的6月30日止。理事、专门工作机构成员，服务队队长、上届队长、第一副队长、第二副队长、第三副队长和本会财务人员不得兼任监督专员。
每个专区、专门工作机构根据工作需要设监督专员1-3名。
监事会会务与对外交流监督委员会、财务监督委员会、选举监督委员会、申诉处理委员会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可各设监督专员1-2名。 
第五条 监督专员任职条件如下：
1. 会龄满三年的本会会员。
2. [bookmark: _GoBack]曾担任本会服务队队长。
3. 在当届狮子年度未担任理事会架构下各部门的任何职务，包括理事、专门工作机构成员，服务队队长、上届队长、第一副队长、第二副队长、第三副队长。
4. 曾担任区会理事会、监事会成员，专门工作机构主席、执行主席，讲师、认证导狮的优先。
第三章 监督专员职权
第六条 监督专员工作职责
（一）遵守深圳狮子会各项规章制度，依据规章制度和监督程序，协助监事开展工作；
（二）根据内部分工，按时、按质、按量完成职责范围内的工作；
（三）根据监事会指派或监事委托，列席监督范围内的各类会议与活动；
（四）及时向监事会报告监督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并向监事会提出建议；
（五）根据监事会指派或监事委托，完成各项临时工作。
第七条 监督专员履行职责时，不能代替监事发表监督意见。
第八条 监督专员履职期间，要廉洁自律、诚信为本、坚持原则、
办事公道。
第四章 监督专员的免职
第九条 监督专员在履职期间有以下行为的，由监事提名，监事长可免其职务：
1. 监督专员有触犯国家法律法规或严重违反本会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行为。
2. 履职期间不履行监督专员职责的。
3. 不配合监事开展各项监督工作的。

第五章 附则
第十条 本管理办法经2020年6月26 日深圳狮子会2020-2021年度候任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生效。
第十一条  监事会有权对本管理办法进行解释。
